
｜

自然资源部文件

自然资发〔2023〕57号

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

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自然资源局: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稳住经济大盘、扩大有效

投资的要求,合理开发利用砂石资源（含海砂,下同）,稳定市

场供应,为各地经济发展形成实物工作量提供砂石资源保障,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＿｀科学规划开发布局

地方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

矿产资源规划要求,可结合实际需要组织编制砂石资源专项规

划,统筹考虑资源赋存条件、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、生

态保护红线、历史文化保护红线、海洋生态保护和绿色矿山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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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管控要求, 以及城镇发展、产业布局、供需平衡、运输距离等

因素,划定砂石集中开采区或开采规划区块,并纳入国土空间规

划“一张图’’实施监督,合理引导砂石采矿权投放,避免出现以

山脊线划界等开采后遗留残山残坡等不合理问题,实现砂石资源

绿色开发、集约开采、系统修复、全生命周期管理°

二、合理有序投放采矿权

负责砂石资源采矿权出让登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,要依据

矿产资源规划或砂石资源专项规划,组织开展必要的勘查,建立

砂石资源采矿权出让项目库°统筹考虑已有砂石资源采矿权分布

和服务年限,加强砂石市场运行分析,合理确定一定时期内拟设

置砂石资源采矿权数量和规模,根据市场需求积极有序投放。

三、积极落实“净矿,,出让

负责砂石资源采矿权出让登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在出让

前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实地踏勘,核查禁止、限制开采砂石区域,

对禁止区严格落实空间避让,对限制区明确管控要求,合理确定

采矿权出让范围°商有关部门明确用地（林、草）、用海、环保、

水保、安全等涉矿手续办理的相关要求,避免后续出现禁止性障

碍°出让海砂采矿权应严格执行海砂采矿权和海域使用权“两权

合一,,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°在出让后积极优化采矿权登记流

程,简化登记要件,提高登记服务效率,保障采矿权人及时顺利

开采°

四｀严格工程建设项目动用砂石的管理

经批准设立的能源、交通、水利等基础设施、线性工程等建

设项目,应按照节约集约原则动用砂石,在自然资源部门批准的

建设项目用地（不含｜｜伤时用地）范围内, 因工程施工产生的砂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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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可直接用于该工程建设,不办理采矿许可证。上述自用仍有剩

余的砂石料’由所在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组织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处置。严禁擅自扩大施工范围采

挖砂石, 以及私自出售或以赠予为名擅自处置工程建设动用的砂

石料°航道疏浚工程产生的海砂参照办理°

五｀规范矿山开采产生的砂石料管理

非砂石类生产矿山在其矿区范围内按照矿山设计或开发利用

方案,矿山剥离、井巷开拓、选矿产生的砂石料,应优先供该矿

山井巷填充、修复治理及工程建设等综合利用,利用后仍有剩余

的, 由所在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

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处置。

六｀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

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应纳入采矿权出让公告,并在采矿权出让

合同中明确绿色矿山创建要求和违约责任°新建砂石矿山应按绿

色矿山标准要求建设,正在生产的矿山应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,

明确改进期限,逐步达到绿色矿山要求°矿山企业应当认真履行

矿山生态保护修复义务,将生态保护修复贯穿采矿活动全过程°

七｀加强监营和执法

要基于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探索实施电子围栏、无人机等

信息化监管,鼓励社会监督,及时制止发现的违法行为,依法依

规严肃查处。对不履行法定义务或履行法定义务不到位的,应责

令限期整改,整改不到位的,追究其法律责任,并按相关规定列

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。加

强砂石资源日常监管和执法,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无证开采、越界

开采、破坏性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,特别是以各类工程名义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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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矿行为。涉嫌非法采矿犯罪的,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°

涉嫌职务违纪违法的,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积极配合海警部

门加强对海砂资源开采的执法监督,加强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°

各地可根据本通知要求,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相关管理规

定°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山凿石、采挖砂、石、土等矿产资源适

用法律问题的复函》（国土资函〔1998〕190号）和《国士资源

部关于解释工程施工采挖砂、石、土矿产资源有关问题的复函》

（国士资函〔1999〕404号）同时废止。

公开方式目主动公开

抄送: 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办公室,各派驻地方的国家自然资源督

察局。

2023年4月11日印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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